
新购无线网卡不能用不能退
消协帮协调，消费者拿回购买网卡的钱

本报枣庄11月15日讯(记者
李淼) 近日，家住枣庄的一位老
人购买了无线网卡，但是买回家
后却发现不能使用。无奈之下，老
人只得投诉到枣庄市消费者协
会，最终老人维权成功退货退款。

经了解，该老先生在某电信
运营商营业厅业务员的推荐下购
买了一张无线上网卡，回到家却

发现不能使用。老先生咨询该营
业厅，却被告知是网托有问题，需
再购买一个网托，按照工作人员
的建议老先生又买了网托，但是
仍不能使用。再次咨询后又被告
知是老人的电脑需要下载一个程
序，可程序下载后，网卡依旧不能
使用。于是老人提出要求退货，但
是营业员以“一旦售出，概不退

换”为由拒绝退货。想想自己前天
才买的无线上网卡，放在自己机
子上不能用，想退还退不了，老人
很恼火。于是老人便到枣庄市消
协投诉，要求退款。

枣庄市消协工作人员接到电
话后，立即与该营业厅相关负责
人联系，进行调查，经查证，老先
生反应情况属实，枣庄市消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经营
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
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
明确的答复”，以及第九条规定
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指出
该营业员对于老人提出的的疑问，
不应该以多种理由推脱，不作真实
答复，而导致消费者花费500余元仍
不能正常使用，在要求退货时，更不
能以“一旦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
绝承担经营者的义务。最后该营业
厅营业人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
诺为老人退货退款。

三角花园停车收费不开票

物价局：我们正在审核，暂时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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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儿庄区新大桥收费站，一辆三轮车与一辆货车发生了追尾，其中1人被困。后
经台儿庄消防大队官兵近20分钟的奋力营救，终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至医院进行救治。

本报记者 徐萌 通讯员 杨海孝 摄
追尾被困

本 报 枣 庄 1 1 月 1 5 日 讯
(记者 武春澍 李泳君 )

“我经常带孩子去三角花园
的肯德基吃饭，每次吃完要
走的时候就有人过来收取 2

元钱的停车费。”市民王女士
说。令王女士不解的是，这里
既不是正规的停车场，在收
取停车费的时候也不开任何
发票，为什么还要收费呢？

随后，记者到收取停车
费的地点了解情况。据收费
的人员介绍，车辆类型不同
收费标准也是不同的，自行
车收费 0 . 5 元，摩托车收费 1

元，汽车则要收取 2元。每天
收费到晚上 8 点，8 点以后收
费的人员就不在这了。8点以
后前来取车的车主就不用缴
费了。当记者问道，如果车放
到8点以后还没人来取，车丢

了或者被划了怎么办时，收
费人员说这个就与他们无关
了，他们不会做任何的赔偿。

记者观察了一下，下午2

点半左右，停在三角花园片区
的汽车就有 3 0 多辆，而自行
车、电动车也近5 0多辆。一位
了解情况的市民告诉记者，看
车收费的人员一天下来最少
也得收100多元。“他们天天这
么收，比我们都挣的钱都多。”
旁边一摊位的摊主说。

枣庄市市中区物价局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
停车收费的时候是派出所的
一个车管所管理，当时物价
部门是允许的，但是现在派
出所的车管所撤了。现在能
否继续收费还是停止收费，
物价部门正在审核，暂时还
没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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